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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上海十日消息：上海試點發
行地方債的主要細節已經敲定，將於15日啟動發行。
根據上海市財政局 8 日發布的《關於發行 2011 年上海
市政府債券有關事宜的通知》，此次發行的債券分為
36億元3年期、35億元5年期固定利率附息債券兩種。

二十家機構承銷
從上海自行發債的形式來看，兩期地方債均採用

主承銷商承銷和招標相結合的方式，由國開行、交通
銀行、上海銀行三家擔任主承銷商，其他承銷商共有
17家。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安國俊認為，無論
從項目融資、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角度，還是從
防範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的角度，發行地方債券都是
地方政府融資陽光化、市場化的路徑選擇。

市場人士認為，從地方融資平台轉向發行地方債
是大趨勢，上海財政支撐較強，管理基礎較好，政務
透明度較高，且由於其自身經濟總量保持在全國前列
，金融市場發達，參與的金融機構眾多，此次拔得自
行發債頭籌在情理之中。

金融業人士認為，地方自行發債可以說是打開了
地方政府融資渠道的 「前門」，而包括地方政府融資
平台的 「後門」將越關越小。讓地方政府的債務從隱
性逐步走向透明，有助於控制債務風險。從這次自行
發債的試點來看，也是遵循這種原則。

「開前門」 消化債務
在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看來，面對數

額巨大的地方債，防患於未然非常可貴。而疏堵結合
、有堵有疏、走向陽光融資的制度建設，把地方融資

、整體配套改革和今後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財稅體制健
全化結合起來，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

賈康認為，在治理、消化存量債務的同時，要
「開前門、關後門」。他說，在市場發展過程中地方

債前景比較廣闊。當未來條件具備後，地方債可由地
方政府在市場力量的約束下，通過一套法制化、透明
化的程序，在公眾監督之下發行。同時，也可以考慮
培育一些有資質、權威性的機構給地方政府借債做信
用評級。無論如何，應該充分肯定這兩年地方債在制
度上的進步，繼續把 「前門」開好。

財政部10月20日表示，經國務院批准，2011年上
海市、浙江省、廣東省、深圳市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
債試點。目前，各地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各項細則的
制定，廣東此前已經確定了債券的發行方式以及承銷
商，並將在11月底前完成債券的發行。

地方政府負債日趨透明

屬有益補充

【本報訊】央行負責人10日接受媒體採訪，力挺民間借貸是正規金
融的有益補充，具有制度層面合法性。央行還公開表態稱， 「應該將這類
經批准從事專業放貸業務的機構或組織從一般意義的民間借貸主體中分離
出來，作為專業放貸人對待」 。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十日電】今年初以來
政府多次強調加強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
，但香港通恆集團董事長武克剛今日在北京的
國際金融論壇上表示，目前民營中小企融資難
。儘管中小企業貢獻了中國經濟 50%的 GDP，
90%的就業，但卻僅獲得5%的金融資源。

武克剛更指出，由於獲得信貸極度困難，
很多民營企業家都覺得在國內經營異常艱難，
萌生結業想法。有學者表示目前民企獲得信貸
的成本為 10%左右，武克剛直言該數據毫無根
據。 「如果有人提供 20%（成本）的信貸，我
馬上鞠躬致謝並提供充足的抵押以獲得貸款。
因為目前我們需要付出每月四分（每年 48%）
的成本才能得到貸款。」

亦有企業家對記者表示，目前金融資源的
壟斷已造成企業經營的極大困難，銀行體系設
置各類障礙使得企業保持正常經營都存在困難
，很多時感覺銀行的制度幾乎是為了難為企
業而制定的。

缺少為小微企服務的金融體系
對於如何改善金融市場的供給情況，國家

開發銀行顧問劉克崮提出，要發展草根對草根
的金融服務。國際金融論壇副秘書長王元龍對
記者表示，民間借貸的發展要納入到有法可依
的渠道中，要讓它從地下變為地上。而對於各
行為主體選擇則是市場行為，要通過市場選擇
來決定。

【本報訊】據中新
社北京十日消息：中國
央行負責人力挺民間借
貸 「具有制度層面合法

性」。這令坊間相信，中國監管當局將相繼出台放寬
民間借貸經營限制的新政，在加強監管的基礎上，允
許隱於民間的巨量資本 「轉正」，從而在中國逐步建
立起一個多元化的融資體系。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高級經濟師周景彤表示
，民間資本確實需要 「規範化、陽光化和國民化」。

三四萬億將合法流入信貸市場
周景彤認為，中國目前出現的融資難和民間借貸

危機有其必然性：金融發展滯後、金融壓抑的狀況確
實存在，大銀行主導的金融格局不能很好滿足經濟發
展的需要。因此，監管者應當承認民間借貸的身份，
為其量身訂造監管方式，使民間借貸最終可通過成立
中小銀行、投放風險投資等手段，合法為中小企業融
資，實現 「陽光化」。

同時，中國在早已對外資銀行業開放的前提下，
卻對民間資本仍有頗多限制，民間資本也呼喚待遇

「國民化」。
周景彤預計，一旦中國放寬對民間借貸的限制，

將會至少有 3、4 萬億人民幣資本合法流入信貸市場。
他強調，正是由於民間資本缺乏有效和多元的投資渠
道，才轉向炒作房地產、炒作金融產品、炒作農產品
這種放空實體經濟的 「未富先空」現象，因此 「堵不
如疏」。

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
表示，民間借貸「天生而言就具有理論上的合法性」。

他認為，目前中國的民間借貸熱，確實值得中國
央行和監管機構反思： 「為什麼這麼多人從事民間借
貸，甚至擊鼓傳花、樂此不疲，究其根本，還是因為
『正門』開得太小了」。

郭田勇表示，當前應該要從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
上做文章，包括進一步降低金融機構准入門檻，將金
融領域對民間資本開放，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

他說，惟有如此才是治本之策，從而
緩解中小企融資難題，並轉移民間資本
對各種 「炒作」的注意力，從根本上解
決民間借貸問題，並讓高利貸銷聲
匿跡。

民
企
慨
嘆
融
資
極
度
困
難

為民間借貸為民間借貸央行央行

億萬資本有望􀎠陽光化􀎡

上海將發行71億地方債

【本報訊】截至 2010 年底
，浙江溫州的融資性中介機構數
量達 1879 家，溫州所有正規擔

保公司的資金流量還不足地下錢莊資金流量的1%。中國人民銀行
溫州市中心支行今年7月21日發布報告顯示，溫州民間有89%的
家庭個人和59.67%企業參與民間借貸，規模高達1100億元，民間
借貸利率年綜合利率達到24.4%。

事實上，2010年已有溫州企業空心化預警，為溫州危機埋下
伏線。今年以來，在銀根抽緊下，許多中小企業因資金鏈斷裂而
發生企業主 「走佬」、自殺，企業倒閉，員工欠薪等事件。

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始自上半年，標誌性事件是9月20日溫州
眼鏡大王胡福林 「走佬」逃債，溫州借貸危機被廣泛關注。至10
月5日，溫州最少有80多名企業主 「走佬」。

一份政府機構的報告顯示，溫州民間高利貸已出現系統性風
險，全市公安系統受理有關民間借貸的案件共7400多戶，涉案金
額50億元。8月份後趨勢更加突出，當月立案超過11億元。截至
9月20日，上報倒閉企業32家，溫州市委、市政府不排除年底前
有更多企業倒閉。

溫州市政府9月29日以 「組合拳」形式應對 「民間借貸風波
」要求銀行業機構 「不抽資、不壓貸」，為企業爭取喘息時間；
同時派出25個工作組進駐當地市級銀行業機構。

10月4日，溫家寶總理前往溫州考察，明確要求政府將小微
企作為重點支持對象，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管和引導。

10月9日，溫州推中小企業減稅政策。
10月10日，胡福林回國協助解決欠債。
10 月 12 日，溫州計劃向北京申報為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擬打造民間資本集散中心，希望將當地的股份制村鎮銀行，由3
家增加至14 家，同時再擴大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由目前的30 多
間增加至100間。

10 月 12 日， 「國九條」出爐，對中小企提出信貸支持及稅
收優惠等支持；工信部於13日表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配套政策
將細化。

10月18日，溫州市金融改革創新行動方案確定。
10月30日，溫州再現涉8億元借貸大案，牽涉溫州多家銀行。
11月2日，浙江中安擔保集團籌集50億元投入基金運作試點

，前期先出10億元引導資金，然後再逐步增資。
11月8日，溫州民間金融改革啟動，全面實施 「1＋8」地方

金融改革創新戰略。

▲浙江溫州信泰集團經歷胡福林▲浙江溫州信泰集團經歷胡福林 「「走佬走佬」」
後回國，在相關方面的幫助之下，該集團後回國，在相關方面的幫助之下，該集團
已重新開工已重新開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具有合法性

化解亂象

專家解讀

目前在中國法律體系中沒有 「民間借貸」這一概念，它是相對
於正規金融而言，泛指在國家依法批准設立的金融機構以外的自然
人、法人及其他組織等經濟主體之間的資金借貸活動。

民間借貸受法律保護
據新華社北京十日消息：央行負責人表示，民間借貸是社

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企業和個人財富逐步積累、產業資本
向金融資本轉化、正規金融尚不能百分之百滿足社會需求等
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帶有一定的必然性。

與正規金融機構融資相比，民間金融有自身特點和優勢
，如信息蒐集和加工成本低，手續便捷、方式靈活、交易成

本低，靈活的貸款催收方式和特殊的風險控制機制等。
該負責人說，民間借貸具有制度層面的合法性。民法

通則、合同法等法律法規構築了民間借貸合法存在與發展
的法律基礎和制度環境。在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前提下，
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之間有自由借貸的權利。只要
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民間借貸關係都受法律保護
。如果違約，可以協商，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的途徑解

決。
與其他經濟活動一樣，民間借貸也會伴生一些

違法犯罪行為，主要由公安、司
法等部門通過行政及司法手
段予以處罰和打擊。該負責

人說，對於非法吸收

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高利轉貸、
洗錢、金融傳銷、暴力催收導致的
人身傷害等違法犯罪行為，應當依
據相關法律法規予以嚴厲打擊和懲
治。

利率可適當高於銀行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審

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
可以適當高於銀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
具體掌握，但最高不得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
，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護。

該負責人說，由於民間借貸游離於正規金融之外，存在交易隱
蔽、風險不易監控以及容易滋生非法集資、洗錢犯罪等問題，這就
需要通過修訂與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予以引導和規範。

該負責人說，對於民間借貸，應區別對待、分類管理：一是對
合理、合法的民間借貸予以保護。二是對投資諮詢公司、擔保公司
等機構的借貸活動，各地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要依法加強監督和引
導。三是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非法集資、高利轉貸、
金融傳銷、洗錢、暴力催收導致的人身傷害等違法犯罪行為，公安
、司法部門介入，嚴厲打擊。

據悉，有關部門正在研究、試點與完善民間借貸跟
蹤監測體系，以期為經濟決策及宏觀
調控提供更為全面的信息。

▶中國央行表示
，民間借貸有合
法性，但利率不
得高於銀行四倍
。民間借貸 「陽
光化」 有助企業
應對資金鏈斷裂
問題

設計圖片

溫州拆彈企業借貸危機


